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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為確保校園安全及安寧、維護校園秩序，加強車輛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車輛通行及停車規定： 
1、 教職員工車輛依車牌辨識(以下簡稱車辨)，申請通行校區或停車場。
2、 機車(含大型重型機車)，除公務或運載等需求外，禁駛校區。
3、 自行車(含電輔自行車)，憑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經申請或申購，以刷卡通行機車停車場。
4、 學生機車(含微型電動二輪車)經申購，通行機車停車場。
5、 進修部學生汽車經申購，可於上課時段通行校區及平面停車場。
6、 訪客車輛經登錄訪客系統申請，審查後通行。 
第 三 條 公務或公眾車輛，如警消公務車、公車、巴士、銀行車輛、各大物流車、計程車、圾垃車或大型工程車等車輛，因公務或載運需求，得不經車辨進入校區。
第 四 條 下列機車得申請審查後通行校區：
1、 [bookmark: _GoBack]執行交通管制、警衛保全、各種修繕及救護等公務用途。
2、 其他情形，如無障礙通行、載運物品或教學等。
第 五 條 訪客車輛申請通行規定：
1、 洽公民眾、廠商。
2、 教職員工臨時換車。
3、 研習或活動學員。
4、 其他臨時事由。
5、 臨時訪客於前後大門，登錄臨時訪客系統申請通行。
6、 預約訪客由各單位，登錄預約訪客系統申請通行。
第 六 條 各推廣教育班或短期班學員之車輛，由開班單位受理申購通行。
第 七 條 學生領有殘障手冊者車輛，得檢具證明文件會辦學務處後，申請通行校區。
第 八 條 經常公務來往之單位車輛，如記者、廠商、校友會等，得經對應業務單位依學年度申請通行。
第 九 條 教職員工車輛申請通行，經車輛通行申請系統登錄。
1、 每學年更新申請乙次。
2、 教職員工離職時，註銷車辨系統車牌號碼。
第十條 車輛應停於停車格位，遵守交通規則，嚴禁超速、禁鳴喇叭。 
第十一條 車輛進入校園應依規定行駛、停放，違規逕以製單告發。
第十二條 車輛違規事項如下： 
1、 偽造或申請通行車牌供他人使用者。
2、 硬闖校區不聽制止者。
3、 車輛未經申請進入校區或停車場者。
4、 按鳴高音量喇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影響上課者。
5、 校內行車速限嚴重超過校內道路限速者。
6、 未停放於合法停車區或格位者。 
7、 違停無障礙專用格位者。
8、 其他如影響校園安全事項者。
第十三條 教職員工車輛違規罰則如下：   
1、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者，自查獲日起簽辦該學期停權。
2、 違反除前款外，其餘違規車輛由管理單位製單告發。
3、 當學期違規二次以上者，通報所屬單位主管輔導。
4、 當學期違規三次以上者，提報行政會議及當學期停權。
5、 如有重大交通違規，經勸導無效，簽辦當學期停權。
第十四條 學生車輛除本辦法規定外，其餘管理及通行申請，由學務處管制及受理申購。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